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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范悅音

電話：03-3322101#7417

傳真：03-3358254

電子信箱：10054367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龜山區新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2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09011879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參賽簡章、海報 (376735100E_1090118790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090118790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請國立東華大學辦理「109學

年度原住民族文化科教獎-第十二屆原住民族雲端科展暨

原生科學家高峰營」，因報名組數不足，爰將報名截止日

期延至110年1月1日，請貴校惠予公告並鼓勵具有原住民

籍學生組隊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國教署）109年12

月18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090158632號函暨本局109年11月27

日桃教小字第1090108828號函辦理（諒達）。

二、旨揭活動資訊摘要如下：

(一)參賽對象：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（包括非學校

型態實驗教育）原住民籍（含平埔族群）學生均可以組

隊報名參賽（報名網址：https://icsf.ndhu.edu.tw

/）。

(二)報名日期：延長至110年1月1日（星期五）止，僅受理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090007922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12/24 15:4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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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報名。參賽研究構想書審查通過後，參賽師生須參加

「原生科學高峰營」研習（1場線上研習及1場實體研

習），時間分別為：

１、線上研習110年1月22日（星期五）（全體參加）。

２、分區研習北區1月26日（星期二）、中區1月27日（星

期三）、南區1月28日（星期四）、東區2月2日（星期

二）。前開分區研習舉辦地點，由主辦單位另行公

告。

(三)高中組、國中組及國小組各獎項及獎金如下：

１、第一名金熊獎（1組）獎學金每人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

萬元，教師指導獎金每人1萬元，獎牌乙面，獎狀乙

張。

２、第二名銀熊獎（1組）獎學金每人8仟元，教師指導獎

金每人8仟元，獎牌乙面，獎狀乙張。

３、第三名銅熊獎（1組）獎學金每人6仟元，教師指導獎

金每人6仟元，獎牌乙面，獎狀乙張。

４、佳作獎（2組）獎學金每人3仟元，教師指導獎金每人3

仟元，獎牌乙面，獎狀乙張。

５、人氣獎（1組）獎學金每人2仟元，教師指導獎金每人2

仟元，獎牌乙面，獎狀乙張。

三、倘有相關疑問，請逕洽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課程發展協

作中心迪布斯小姐（電話：03-8905319；電子郵件：

tipussayan@gms.ndhu.edu.tw）。

四、檢附報名簡章及海報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(不含秀才分校)

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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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局高中科(含附件)、本局國中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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